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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国家残疾人运动队（以下简称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使用管理，根据《中国残联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残联厅函〔2023〕9号）、《中国残联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细则》（残联厅函〔2023〕10号）、《中国残联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细则》（残联厅函〔2023〕11号）、《国家残疾人运动队体育器材、装备管理规定》（体管函〔2020〕117号）（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国家残疾人运动队体育器材装备委托管理使用协议》（体管函〔2023〕54号）（以下简称《协议》）等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指由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体管中心）通过调剂、租用、购置、接受捐赠或赞助配发的用于国家队集训及参加国际比赛使用的体育器材及装备。本规范中的其他相关概念、管理范围、使用对象等均与《管理规定》一致，是对《管理规定》中使用管理的进一步细化指导和规范。
第三条  体管中心竞训业务处室（以下简称竞训处室）负责各项目国家队集训期间体育器材装备使用管理的指导与监督；体管中心器材装备处统筹资产账务管理，通过定期盘点、实地抽查等方式开展督导检查；国家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以下简称体育训练基地）负责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的各项日常管理；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负责国家队集训期间所需体育器材装备的申请、领用、使用、保管、退库等使用管理工作。 
第四条  验收及入库
（一）体管中心根据国家队需要及集训安排，将相关体育器材装备配发至各体育训练基地，提供体育器材装备清单。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二）体育训练基地负责体育器材装备的接收，对接收的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名称、品牌、型号、数量、质量逐项验收，确认无误后办理验收、入库手续，并建立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专属电子台账（详见附件1）。
（三）根据《协议》相关要求，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须设置专门区域存放，并张贴标识区分。
第五条  领用及出库
（一）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根据国家队集训通知、训练计划等，按实际需要提出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使用申请。
（二）竞训处室根据《国家残疾人运动队体育器材装备配置管理细则》中的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配置标准，并结合国家队训练计划、体育训练基地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存量情况，对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使用申请进行审核确认。
（三）体育训练基地按照审核后的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使用申请，组织清点核对，填制出库领用单（详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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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育训练基地留存相关手续，并将扫描件报竞训处室留存备查。
（六）集训结束后，竞训处室应将本次集训签署的全部出库领用单扫描件报器材装备处存档。
第六条  使用管理要求
（一）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须严格按照生产制造厂家明确的产品使用、存放、维护等技术管理要求，做到安全、规范、爱惜使用。体育
训练基地负责监督和指导相关人员正确使用及妥善保管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
（二）高值易耗器材装备（单价 1000 元及以上）除首次配发外，须采用以损换新方式领取。
（三）任何人员不得擅自拆卸、改装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
（四）国家队异地训练参赛需携带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时，应报请竞训处室同意。异地训练参赛期间由国家队借用人员承担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使用、管理和损失赔偿等责任。
（五）体育训练基地之间调拨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应首先向竞训处室提出申请，经体管中心审批同意后，填写《国家残疾人运动队体育器材装备基地转移使用单》（详见附件3），办理转移调拨手续，并同步调整“体育器材管理系统”电子账务。严禁未经审批同意，自行调拨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的行为。
第七条  回库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一）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为国家队训练参赛使用，训练参赛结束后，应回收入库。非国家队训练参赛期间，未经批准，严禁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等将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带离体育训练基地使用。训练参赛期间配发给个人的衣、帽、鞋、包等服装配件类装备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二）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使用后应及时办理回库，使用人须配合体育训练基地清点核对，并办理回库手续，更新电子台账。体育训练基地留存相关手续。
第八条  盘点
（一）体育训练基地应当按照《管理规定》及体管中心相关要求于年末组织开展年度盘点，并及时上报盘点报告。在阶段性训练参赛结束后也应及时盘点。
（二）体管中心器材装备处应通过日常督导、实地抽查、年度盘点核查等方式，对体育训练基地资产使用管理工作开展监督核查，如发现违反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整改。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第九条 处置
（一）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自然损坏且无维修价值、符合报废处置年限的，体育训练基地应当及时向体管中心提出资产处置申请。申请处置资产单价超过10万元或批量超过100万元的，须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处置资产经济鉴证证明。
（二）体管中心根据国有资产相关处置规定，履行报批程序，下达处置意见，体育训练基地按要求进行处置。
（三）体育训练基地完成处置工作后10个工作日内，应当将处置情况书面报告体管中心。
第十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体管中心负责解释。国家队体育器材装备原有相关规定与本规范不一致的，以本规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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